
上海市崇明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文件

沪崇粮〔2023〕13 号

关于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做好
2023 年秋粮收购监督管理的通知

各粮食收购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为切实保

护本区 农民的切身利益，维护粮食收购过程中贸易结算公平，

提升本区粮食收购单位计量管理水平，强化价格行为监管，保障

秋粮收购工作有序开展，确保本区各项粮食购销政策落实到位，

现就本年度秋粮收购监督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继续开展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区粮食物资储备局、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开展粮食收购单位监

督检查工作，按照今年粮食购销领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方案，推

进联合监管。继续督促各粮食收购企业严格执行质价政策，按质

论价，优化收购现场服务，按规定明码标价，做到价格上墙、标



准上榜、样品上台，指导粮食收购企业做好咨询讲解、接卸引导、

账款清算等工作，继续督促企业严格按照“五要五不要"收购守

则，全面深入开展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以下七个方

面：

(一)收购点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在显著位置公示粮油收购质

量标准、收购价格和论价规定，摆放标准等级参考样品，体现按

质论价规范要求。

(二)收购过程中地磅、验质用计量器具是否按规定强制检定

合格，严查使用未经强制检定或经强制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以及

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侵害农民利益违法行为。

(三)粮食收购是否严格执行国粮发〔2010〕178 号文件规定，

按国家粮油质量等级标准和水杂增扣量标准进行定等计价，核查

对无法直接检测出糙率和水分的粳稻谷，收购企业是否落实每批

次留样和抽查复核比对要求。

(四)收购现场秩序是否有序，落实预约制度和服务保障措施，

核查各收购站点处理“排长队”问题是否有力有效。

(五)粮食收购者是否及时足额支付售粮款，落实“ 一手粮、

一手钱”要求，核查“打白条”等问题线索。

(六)粮食收购者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不明码标价、抬级抬

价或压级压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七)粮食收购者是否按照有关规定报送统计报表，按时报送

收购进度，核查虚报、瞒报、拒报统计数据等问题。

二、配合做好排摸梳理工作

各粮食收购企业要健全日常沟通联络机制，提供粮食收购单

位相关信息，及时更新信息台账，及时梳理上报计量器具的配置



使用、管理情况和现状。贯彻落实好售粮预约和收购现场组织方

案，落实好预约烘干和收购等工作，提高收购、烘干效率。同时，

各收购网点要配备足够的检验仪器和专业人员，避免农民集中排

队烘干、检测和售粮。

三、做好量值溯源工作

各粮食收购企业要做好明码标价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显

著位置公示粮食收购质量标准、收购价格和作价规定；执行好粮

食收购单位健全计量器具台账和计量管理制度，对列入《实施强

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计量器具依法定期做好强制检定工作，

及时登录上海市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公共服务平台申请强制检定。

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参与本市粮食收储领域“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创建，首批创建成功单位要主动总结、分享相关经验和优秀做法。

四、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各粮食收购企业要结合季节特点和秋粮收购作业特点，进一

步强化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抓好秋冬季防火和作业管理。按照国

家粮食和储备局《粮食仓储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和《粮食仓储企业安全生产作业指南》，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

强化作业前安全生产教育，规范作业管理，切实守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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